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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亭湖区老年人助浴服务工作方案 

 

根据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江苏省推进养老服务高质

量发展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为推动我区居家老年人助浴服务工

作发展，结合区情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助浴是社区居家养老的基础性项目之一。坚持“广覆盖、

保基本、可持续”的原则，在优先保障高龄、失能、特殊困难

等老年人助浴需求的基础上，依托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、社

区居家养老中心、专业助浴机构的助浴服务功能，采取定点助

浴、上门助浴的方式，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助浴服务。 

二、建设标准 

1.具有固定经营场所，应选择在建筑一层且相对独立，有

独立的出入口。如设置在一层以上，应有独立的电梯或坡道。

设有就浴区、休息区、更衣区等功能区域，配备与经营规模相

适应的沐浴专业设施设备。用房面积不少于 150㎡。 

2.就浴区以淋浴、浴桶、浴床为主。配备失能老人助浴浴

缸 2 个（男女浴区各配 1 个，无女浴区的男浴室配 2 个），助

浴床 1个，助浴轮椅 3个（男 2女 1）。空间方便轮椅进出，有

独立的冷热水供应设备，助浴浴桶、助浴床和助浴轮椅必须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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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具有软管连接的手持淋浴头装置。助浴浴缸、助浴床和助浴

轮椅必须做到“一客一用一消毒”。醒目位置设有防滑倒、防

缺氧、防晕倒的标牌。 

3.更衣区、休息区面积不少于 50 ㎡（休息区与更衣区可合

并使用）。配备不少于 5 张休息躺椅（适用于男浴区）。休息

区环境整洁、用品卫生、免费提供开水，配有电视机、空调、

痰盂等，并正常使用。在醒目位置设有防滑倒、防缺氧、防晕

倒的标牌，有老年人洗浴注意事项及老年人洗浴文化的环境布

置。 

4.辅助用房不少于 50 ㎡。设有老年人聊天室、助餐室（推

荐性指标）。设有独立的男女卫生间，至少设有坐便器、蹲式

便器各一个，配有助力扶手和站立扶手。操作间、茶水间与其

他功能用房合理设置。 

5.洗浴用水温度适中，符合老年人洗浴要求，并随季节变

化调整。出入口的门洞口宽度和公用走廊的净宽不应小于

1.20m，出入口内外应有直径不小于 1.50m 的轮椅回旋空间。缓

坡台阶踏步踢面高不应大于 0.16m，踏面宽不应小于 0.28m，坡

道坡度不宜大于 1/12。沿墙安装安全扶手，扶手高度应为

0.85m～0.90m，扶手直径不大于 40mm，到墙面净距宜为

40mm，扶手应有鲜明的色彩，醒目、坚固、防滑。地面应作防

滑处理。 

6.室内设备用品等应无尖角突出部位或有保护措施。毛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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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巾、浴巾、浴衣裤、公共茶具、公用拖鞋、修脚工具等各类

公共用品应放置整齐，无污迹、无毛发、无体屑。 

三、服务标准 

1.有工商注册登记、卫生许可证、消防许可证或消防安全

隐患整改到位相关证明，并均在有效期内，公示上墙。门前悬

挂醒目的老年人助浴点标牌。环境卫生舒适，氛围布置符合老

人就浴要求，符合《沐浴场所卫生规范》要求。 

2.配有助浴点专职管理员不少于 1 人，休息厅专职服务员

不少于 2 人，浴池内专职助浴员不少于 2 人，兼职急救员不少

于 2 人。建立志愿者服务队伍，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。不少

于 4 名工作人员接受专业培训，取得养老护理员证，每班次不

少于 2 人在岗从事助浴工作。助浴点专职管理员、休息厅专职

服务员、浴池内专职助浴员必须定期检查身体，持健康证上岗。 

3.建立助浴点专职管理员、休息厅专职服务员、浴池内专

职助浴员巡视制度，随时观察老人就浴情况，及时解决存在问

题。工作职责、服务流程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公示上墙。有

助浴服务记录，包括就浴老人基本信息、就浴次数等。 

4.配备必备的消防器材，工作人员会使用。明确用电、用

气、用水安全和食品卫生专管员。配有急救箱、常用急救药品

和器械，并明确专人负责。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服务安全

和风险规避制度公示上墙。与就近医疗机构签订协议，具备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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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医疗服务和现场抢救功能。 

四、助浴对象 

（一）政府补贴服务对象 

具有亭湖区户籍且居住在辖区内的分散供养的失能特困老

年人；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（对同时具备多重身份的老

年人，不重复享受助浴补贴）。上述对象由区民政局认定。 

（二）其他服务对象 

居住在亭湖辖区内的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，可自费到相应

助浴点享受助浴服务。 

五、助浴内容和助浴形式 

助浴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理发、洗头、洗澡、洗脚、修剪

指甲、修面、聊天沟通等。 

助浴形式，依托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、社区居家养老中

心、专业助浴机构等提供上门助浴和定点助浴服务。助浴服务

期间，提供服务机构对助浴安全负责，应购买有关保险，洗浴

场所应进行适老化改造或使用专门助浴快车，明确服务流程和

应急处置预案，助浴前应免费对老人血压、血糖、脉搏、体温

等进行检测，并与老年人及其家属或监护人签订服务协议。 

六、助浴补贴标准及经费来源 

（一）老年人助浴补贴标准 

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的失能老年人每年享受 4 次助浴服务，

区级给予每人每次 200 元助浴补贴。助浴补贴按实际服务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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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，不发放现金，直接补贴助浴服务运营方。 

（二）助浴点运营补贴标准 

80 岁以上高龄老人助浴，按每人次 20 元的标准补贴运营

方，全年单个站点累计补贴不超过 10万元。 

（三）经费来源 

助浴服务补贴经费优先由区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列支，不足

部分由区级财政资金补齐。 

（四）经费结算 

按季度据实与助浴点进行资金结算；实际金额以享受服务

人数为准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
